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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原於 104 年將水上火車站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編列於「鐵路行車安

全六年改善計畫」中，工程完成預計耗時三年，至今嚴重延宕，造成地方鄉親諸多不便。 

四、今（105 年）2 月 25 日本院陪同在地鄉親前往嘉義縣水上車站視察，此一增設無障礙電梯

工程，竟須耗時三年才能竣工。該工程目前正辦理委託規劃設計之招標前置作業中，預計

106 年工程決標，107 年發包竣工。本席要求交通部臺灣鐵路局應於 1 個月內評估檢討電梯

興建案效率不彰、興建預算與設計規劃等問題，提前辦理，並提具體完工時刻表，盡速解

決地方困境，以利大眾之便。 

（十四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有鑑於「台南大地震」造成超過上百人傷亡

，以及許多建築也受地震影響導致房屋塌陷。而根據教育部統

計，截至 105 年 2 月 15 日止，全國共計有 485 所學校因地震影

響導致結構受損，部分學校甚至出現校舍磚牆裂開、鋼筋外露

、天花板掉落等結構性及非結構性震損，影響校園環境安全！

行政院自 93 年起陸續進行學校建物耐震力評估及補強，迄今已

投入超過 700 億元經費，確保校園建物的耐震能力達到 CDR 值

大於 1.0 的安全標準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但根據教育部統計，目

前全國仍有超過 3,000 棟校園建物尚未完成補強，甚至還有 122
棟校園建物是高度震損風險但尚未完成拆除，使學生暴露於危

險環境中。為維護學生就學安全，並且參考日本防災經驗，提

高學生面對地震發生時的避難能力，爰要求行政院：一、全面

清查各級學校內所有建物受損情形，加速有安全疑慮之建物或

老舊建物修復與強化，確保學生就學安全。二、將各類防災避

難及事前準備知識納入課程綱要，提高學生對於災難認知及應

變能力。三、仿效日本防災教育，每學期應實施各類災害避難

演練（例如：火災及地震演練），提高校園師生面對災害發生

時緊急應變之熟悉度，並責成主管機關嚴格監督學校落實各類

災難演練，確保學生就學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學生於註冊後因故辦理退（修）學，退

費引發爭議，籲請主管部會正視。近來各校已陸續開學，然因

註冊時間未必齊一，再因考制因素，各校錄取新生（含轉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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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之通知時間亦不全然相同，肇致考生及家長因有顧此失彼的

擔心，多於學校註冊期限前即完成繳費，以保證有學校可讀，

惟在其間當其他學校亦告知被錄取，或其他原因學生後悔欲選

擇他校時，在申請已註冊學校退費時卻迭生爭議，雖然教育部

已有明文規定，但繳費時家長及學生並未獲知相關資訊，肇致

爭議及財物損失，為保障學校、學生及家長權益，請教育部應

即補強改進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現行學制，雖讓學生有較多選校機會，但相對因而也肇致不少因選校註冊繳費後，因

故欲換校而產生之退費爭議，憑心而論；學生於註冊後再申請退費，確實會造成學校程度

困擾及相關行政損失，註冊就如同一般訂房、訂票及訂約亦屬契約行為的一種，因故未能

履約有所補償亦屬應當，但立約的精神必須是要雙方清楚瞭解及同意，相互的權利與義務

。 

二、教育部本即對上端事務已有規定，例如；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」，學校遇逢

須辦理退（休）學學生，按規定辦理即可！但問題的癥結在，學生與家長在註冊繳費時，

並不知如欲退（休）學時任何相關退費的規定，相信當學生完成註冊入學時，或許在新生

手冊及相關事務介紹時會有說明，旦繳費註冊亦是契約型式的一種，那若能於繳費單上明

確註明，是否更能保障彼此權利和義務，並減低不必要之爭議。 

三、即使是退費，亦應學生的身分屬性不同而有區別，例如「插班（轉學）生視同新生」辦理

，新生「註冊日等同開學日」的規定，試問一般學生及家長會弄得清楚嗎？類此細節如果

能於繳費單中就明確註載告知，相信有利學生及家長在註冊繳費前的抉擇會更審慎，也可

為學校減免許多行政資源浪費即麻煩。 

四、教育部相關退費機制行之有年，相關退費比例及條件均有再研討空間，不錯；學生註冊了

後又反悔，確實會造成學校程度困擾及行政損失，但學生尚未上課或因故未能完成全部課

程，也是不容爭議的事實，學校是百年樹人的良心事業，不是以營利為主的產業。以「專

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」規定，學生退學時間若是在註冊次日至開學日前一日申請

者，學費退 2/3 雜費全退，以私校專科以上學費近 4 萬元，是否仍須扣款近 13,000 餘元？

對升斗小市民言；難道不是一筆負擔？如果再晚些申請，根本還沒開始上課，可能就平白

要損失近 2 萬元，政府不能多為百姓著想些嗎？ 

五、自金融海嘯迄今，國內整體經濟不但未見顯著復甦反普遍蕭條，主計總處日前公布估算數

據，去（104）年經濟成長率確定無法「保一」，只有 0.75%，是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的次低

，同時預測今（105）年經濟成長率無法「保二」，僅有 1.47%。民間消費成長率預估只有

1.36%，民間投資成長率預估也僅 1.98%，因而預測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只有 1.47%，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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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景氣仍然一片低迷，國人平均薪資倒退嚕的同時，人民已不指望政府創造高所得，但

至少能多少幫庶民減少開支的規定、政策是否能多寬鬆些！ 

（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十二年國教一綱多本衍生弊端，爭議迄

今不斷，要求主管機關正視並速謀因應策略。特別是自今（105
）年起高教少子化海嘯所引發的大學退場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全面免試入學和課綱調整等爭議性較大，在整體條件未臻成

熟，全民共識亦未完全整合，有關一意孤行實有待商榷，本席

籲請政府允宜謙卑、謙卑、再謙卑，先凝聚社會共識、尊重教

育專業決策意見，才能穩健的採行正確、可行的教育行政手段

。千萬不要政治正確、民氣可用，使得國家教育陷入意識形態

或民粹改革的漩渦之中。另有關一綱多本加重家長負擔部分，

教育主管當局應立即調查並檢討調整，以杜絕官商勾結，避免

汙染教育美名！製造社會疑虞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來走訪基層接獲不少家長反映指出，期末考前被校方通知考試範圍超出該校一綱多本的

使用版本，例如社會科原本使用「翰林版」，學生們自開學迄今所購買的自修皆為「翰林

版」，但校方突然將考試範圍拆解，社會科的地理規定要考「康軒版」，歷史和公民仍維

持「翰林版」，學生深感不解；同樣情形也出現在自然科，原本校方開學即規定使用「翰

林版」，如今期末考範圍硬是將其中的物理科單獨限定在「南一版」，其餘化學、地科不

變。導致全校學生為準備期末考，不希望成績受影響，被迫還得在學期最後階段到書局再

買一本校方新規定的他版考試範圍自修，不僅令學生們錯愕，更加重家長們的負擔，此種

作法是否正常？家長質疑連連？想像空間無限，有關應予深究並做必要澄清！ 

二、從常理角度推論；學期都已經進入寒假前的期末考階段，校方硬是在原使用版本外，另行

規定單一科目變更他版用書範圍，學生和家長被迫臨時掏腰包增購他版參考書，豈能不讓

人合理質疑，校方與書商之間或有某種曖昧的利益關係，本席要求教育主管當局應會同檢

調立即深入調查是否涉及不法，有沒有官商勾結情事？一旦真相出爐，必須公開週知，若

有牽涉不法，則應依法嚴辦！ 

三、有關上端異常規定的學校，本席認為校方必須公開說明原委和目的，讓學生和家長充分了

解決策過程，否則單一片面的「黑箱決策」除易引發外界對於十二年國教一綱多本政策的

質疑與議論，更會讓平靜的校園風氣與文化蒙羞，其負面效應與影響實不容小覷！ 

四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免試入學和課綱調整等爭議性較大、條件尚未成熟、全民並無共

識、有待商榷者，尤應再多充分溝通協調，先凝聚社會共識、尊重教育專業決策意見，才


